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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对土地市场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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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本文从土地出让方式的 基 本 概 念 入 手，逐 一 分 析 土 地 出 让 方

式对土地市场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 面 影 响，以 期 还 原 人 们 对 土 地 出 让

方式的理性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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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概述

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史上浓厚的一
笔，亦是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扭转的趋势。在笔者看来，有偿
使用意味着要求相应的交易方式必须遵守法治，甚至能够促进效
率。我国对“有偿 使 用”制 度 的 探 索 同 样 也 是 在 曲 折 中 前 进 的。
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，国 土 资 源 部 发 布 的《招 标 拍 卖 挂 牌 出 让 国 有 土
地使用权规定》规定，“商 业、旅 游、娱 乐 和 商 品 住 宅 等 各 类 经 营 性
用地，必须以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。前款规定以外用途的
土地的供地计划公布后，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，也应
当采用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。”２００７年国土资源部的第３９
号令更是将工业用地 也 归 入 其 中。由 此，根 据《房 地 产 管 理 法》第

１３条 及上述规定，我国实行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有：协议出让、
拍卖、招标和挂牌四种。

二、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对土地市场的影响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对土地市场的积极影响

“招拍挂”的出让方式几近波折才在我国土地出让市场中确立
了起主导地位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除了“招拍挂”的出让方式以外，蓝
色部门的面积包括协议出让与一种过渡方式：补地价方式，在此不
赘述。“招拍挂”在取代 协 议 出 让 的 同 时 也 克 服 了 协 议 出 让“暗 箱
操作、滋生腐败、导致国 有 资 产 流 失”等 严 重 缺 陷。“招 拍 挂”出 让
方式的确立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，对完善我国土地出让制度有
着非凡的正面意义：

首先，“招拍挂”为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确立了一种公平、
透明的竞争方式，健全土地市场，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。根
据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着这一理念，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，
支付了使用土地的对价，才能促使土地使用者珍视土地。

其次，有利于从制度上和源头上防止土地使用权出让工作的寻租
行为，是土地市场的管理更加规范化。土地是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资
源、财富，是生产要素市场中珍贵的资产。对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
的出让审批如果不严格规范，容易滋生腐败。公开、透明的出让方式，
有利于减少人为因素、权力等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不合理控制。

最后，加速了土地市场的市场化进程，优化国有土地资源的优
化配置，促进国有资产 保 值 增 值。充 分 的 市 场 竞 争 使 得 有 意 愿 且
能够支付得起使用土地对价的那一部分人得到土地使用权，而他
们的意愿与能力也代表了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并珍视它。
在土地招标、挂牌过程中，利 用 价 格 杠 杆 来 调 控 土 地 的 使 用，不 同
的地段、不同的用途，不 同 的 价 格。利 用 级 差 地 租 将 实 力 强、效 益
好、土地产出率高的好项目逐步向好地段集中，体现了土地利用上
的优胜劣汰，使土地资源初步趋于最佳配置，使地尽其利。

（二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对土地市场的消极影响

正如理想与现实总是 存 在 差 距，完 美 的 制 度 设 计 在 现 实 面 前
总会遇到瓶颈，土地出让方式遭遇着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的人为
扭曲，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种种缺陷，对土地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消
极影响，主要体现在出让方式自身和出让过程的管理中。
１．从出让方式本身来 看，其 对 土 地 市 场 的 负 面 影 响 主 要 有 以

下几点：

第一，一级供应市场中 存 在“双 轨 制”－－有 偿 出 让 和 行 政 划
拨。其消极影响在于活跃了“隐形土地市场”，扰乱土地市场秩序。
同时，有的企业为了逃避 税 收，加 入 了 土 地 地 下 交 易 的 行 列，使 开
发商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和进行投资决策，而且使政府难于掌握
土地市场中的真实土地存量，并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。

第二，人为分割 土 地 市 场，经 营 性 用 地 和 工 业 用 地 价 格 二 元
化。近年来，一方面我国 商 业、旅 游、娱 乐 和 商 品 住 宅 等 各 类 经 营
性用地与“招拍挂”挂钩，地价接连攀升，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
的地价虚高迹象，另一方面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却较为低廉，甚至在
协议出让时期有些地方出现了零地价。

第三，在拍卖的实际操作中，出让人与拍卖人身份并不完全独
立，影响了拍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性。根据《招标拍卖挂牌
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》（试行）的规定，建设用地拍卖具体组织
方式完全由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自行决定，于是出现了在部分
地区，甚至可是说是在绝大部分地区，排斥甚至限制拍卖中介结构
的介入，而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或者其下属事业单位垄断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拍卖。握有实权的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出于地
方利益或部门利益或小团体利益，往往滥用政府背景和权力，形成
对拍卖人市场的垄断，一定程度上破坏拍卖这种配置资源方式的
市场性，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。
２．从出让管理的过程 来 看，管 理 的 不 善 也 会 对 土 地 市 场 产 生

负面影响：
第一，招标文件不尽规 范，违 背 土 地 规 划 初 衷，影 响 土 地 市 场

秩序。在具体操作中，地方政府在土地的招标文件中，仅仅对规划
的规模、用途提出了含糊的限制条件。当开发商拿到土地后，就会
想方设法改变规划条件，因为改变土地用途，提高容积率是开发商
降低土地成本，控制项 目 风 险 的 最 常 见 的 手 段。而 缺 乏 规 范 的 招
拍挂出让文件正好提供了便于操作的机会。

第二，在出让的执行过 程 中，出 让 信 息 披 露 不 充 分，影 响 土 地
市场的信息结构。在土 地 市 场 中，价 格 信 息 是 严 重 不 对 称 的。政
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时，政府掌握着出让土地所有信息和资料，作为
垄断者、供给者来说是 处 于 非 常 有 利 的 地 位。在 协 议 出 让 或 招 商
引资中，由于土地价格信息不对称，有些土地投资者会利用社会关
系或权钱交易去获取价格信息，乘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并封闭交
易价格信息，滋生土地交易腐败，扰乱土地市场价格秩序。

三、结语

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 看 出“招 拍 挂”这 一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方
式，在土地市场中有无可取代的地位，尽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存
在这样那样的缺陷，对土地市产生不利的影响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
否定它的重要性。相反，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其不足之处，从以下
几个方面对之加以完善：一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；二、完善土
地出让信息的披露方式；三、加 强 对 土 地 出 让 的 监 管 力 度，包 括 对
出让过程中寻租行为和完成出让后合同的执行这两方面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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